
A8 国内·关注
2018.8.28 星期二 编辑 徐明卉 校对 侯培华 E-mail：xmh@pdsxww.com

7月 1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通报2018年上半年全国纪检
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
况，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
接受信访举报 168.3 万件次，立
案30.2万件，处分24万人，包括
28名省部级及以上干部。统计
显示，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处分
党员干部中，十八大之后仍不收
敛、不收手的占88.1%。

种种迹象表明，反腐败斗争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面从严治
党依然任重道远。纪律建设必
须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增强防范
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针
对性。

针对反腐败的形势任务，新
条例规定了要重点查处的三类
腐败案件，即党的十八大以来不
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
中、群众反映强烈，政治问题和
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

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作

为相关股票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员，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上
述股票，非法获利1.3亿余元”；河
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家风败
坏、对配偶子女放任纵容”；中宣
部原副部长鲁炜“‘四个意识’个
个皆无，‘六大纪律’项项违反，
是典型的‘两面人’”；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依旧存在，一些干部表
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

近年来，一些管党治党的突
出问题和新型违纪行为暴露出
来，新修订的条例举一反三、以案
明纪，进一步扎紧了制度篱笆。

比如，组织纪律部分，针对
故意规避集体决策、借集体决策
名义集体违规等违反民主集中
制原则行为作出明确规定。

廉洁纪律部分，针对“四风”
隐形变异，对以学习培训、考察
调研为名变相公款旅游等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新表现作出
处分规定；强化党员干部从事营

利活动的监督，增加对利用决
策、审批过程中掌握的未公开信
息买卖股票行为的处分规定，增
写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钱款、通
过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
额回报等影响公正执行公务行
为的处分条款。

工作纪律部分，增加对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
热衷于搞舆论造势、单纯以会议
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等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的处分规
定。

生活纪律部分，明确规定：
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家风建设，
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失管失
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
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
职务处分。

新修订的条例还将党的十
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理论和实
践创新，凝练为纪律规定，以党

内法规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新修订的条例将实践中普

遍运用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充实进来。同时，适应党的纪律
检查体制改革和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要求，增加了多处纪法衔接
的规定。

比如规定：“党组织在纪律
审查中发现党员严重违纪涉嫌
违法犯罪的，原则上先作出党纪
处分决定，并按照规定给予政务
处分后，再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
法处理。”

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纪严
于法、纪在法前。

新 版 党 纪 处 分 条 例 将 于
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它的颁
布施行必将不断提高纪律建设
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以更
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的
思路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
得更大战略性成果。（据新华社
北京8月27日电）

以铁的纪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聚焦《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再次修订

8月2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详见昨天《平顶山日报》1、3、4版）。这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对条例的第二
次修订，再次释放出以铁的纪律管党治党的强烈信号。此次条例为什么修改？修改了哪些内容？将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党纪处分条例上次修订是 2015
年，于2016年 1月 1日正式施行。上次
条例修订后，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任
务的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新时
代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
党，制定修订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
内监督条例》，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通过了新修订的党
章。这些都对纪律建设与时俱进提出
了迫切要求。

党的十九大后再次修订党纪处分
条例，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是将十九大新
党章细化具体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
党内法规衔接、增强制度合力的生动体
现。

在党中央领导下，2017年11月中央
纪委就着手研究修订条例。经过反复
研究修改，广泛征求意见，2018年 7月
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条例。新
修订的党纪处分条例共142条，与原条
例相比，新增11条，修改65条，整合了2
条。

从修订的内容来看，新条例的一个
显著特点是进一步突出政治性。

首先，体现在总则中的 3 处增
写——

增加指导思想，写入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增写“两个维护”，即“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

增写“四个意识”，即“党组织和党
员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其次，体现在对政治纪律的着重补
充完善——

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
定》，增加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
中央保持一致行为的处分规定；

增加对搞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中
央确定的大政方针，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打折扣、搞变通，以及制造传播政治
谣言等危害党的团结统一行为的处分
规定；

增加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等对党
不忠诚不老实行为的处分规定；

增加干扰巡视巡察工作或者不落
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的处分规定等。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做到“两个维
护”，不断增强“四个意识”，这是最根本
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条例修订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新修订的条例作出的以上规定，有
利于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始终
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
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
党令行禁止。

与此同时，在政治纪律部分，为了
维护民族团结稳定，新条例要求对组
织、利用宗教活动破坏民族团结的首要
分子从严处理；

为了坚定党员理想信念，新条例新
增一条，对党员信教问题进行明确规定：
对信仰宗教的党员，应当加强思想教育，
经党组织帮助教育仍没有转变的，应当
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

新修订的条例紧扣党
在关键历史时期的新使命
新要求，作出了许多体现时
代性的新规定。

致力于坚持新发展理
念，在工作纪律中，增加规
定：“贯彻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
力，对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失
察失责，造成较大损失或者
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
处分。”

今年 5 月 23 日，在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闭幕
不久，中央纪委首次通报曝
光了 6起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典型问题，涉及天
津、河北、江苏、安徽、重庆
和甘肃6省市，数十名党员
干部被处分，就是以铁的纪
律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提供坚强保障的典型案例。

致力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在群众纪律中，增加了
在扶贫领域有超标准、超范
围向群众筹资筹劳、摊派费
用，克扣群众财物、拖欠群
众钱款，吃拿卡要等行为将
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的规定。

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
全会明确将坚决整治群众
身边腐败问题，开展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列为 2018 年的重点工
作。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已
经分四批公开曝光了28起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也将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作
为监督执纪的重要内容。
新修订的条例从重加重处
理的条款，为扶贫领域的腐
败和不正之风再次敲响了
警钟。

致力于不断增强群众
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新
增了对利用宗族或者黑恶
势力欺压群众以及充当黑
恶势力“保护伞”等行为的
处分规定。

今年 1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随后，中
央纪委印发通知，明确要求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立足
职责定位，坚持把扫黑除恶
同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
蝇”结合起来，坚决冲破“关
系网”、打掉“保护伞”。

陕西对问题线索进行
大起底和回头看，今年1至
7 月共查处涉黑涉恶问题
262件，处理457人，党纪政
务处分 321 人。贵州各级
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带
头到乡村一线走访，截至目
前，共发现公职人员涉黑涉
恶或充当“保护伞”问题线索
875件，已查处 181 人……
党纪处分条例的新规定，必
将进一步推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取得更大进展。

新条例进一步
突出政治性 增加对污染防治、

扶贫脱贫等领域
典型违纪行为的处分规定

新增对“两面人”、家风败坏等新型违纪行为的处分规定


